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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况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粤水电）与汕头市潮阳区新明峰贸易有限公司

（简称“新明峰公司”）及自然人彭勇经过协商，决定共同投资组建“湖南新都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新都公司”），2006 年 10 月 21 日，三方签署了《设

立湖南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草案)，协议(草案)约定，新都公

司首期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元人民币，协议各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在新都

公司成立一年内，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将资本金增加到 1.3 亿元人民币（《设立湖

南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后正式生

效）。 

在新都公司出资人中，新明峰公司是粤水电股东，其法定代表人姚欣明是粤

水电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于 2006 年 10 月 23 日经粤水电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意见。 

二、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1、新明峰公司 

公司全称：汕头市潮阳区新明峰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西门工业区西一幢二楼 

注册资本：838.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姚欣明 

2、彭勇 

家庭住址：长沙市芙蓉区孟泽园南栋 2705 房。 

三、投资协议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名称：湖南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开发、中介服务及物业管理（以营业执照核准为

准）。 

5、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三湘中路恒达花园畅春园 1栋 402 房。 

6、投资人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及资金来源：所有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粤水电以自有资金首期出资 3,500.00 万元，占 70%； 

彭勇以自有资金首期出资 1,000.00 万元,占 20%； 

新明峰公司以自有资金首期出资 500.00 万元，占 10%。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出资支付时间：合同签订后 20 日内，出资三方将现金投资足额存入湖南

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  

2、投资责任：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三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

的债务承担责任；三方按各自的出资额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

风险及损失。  

     3、违约责任：出资三方任何一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

时，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另两方支付出资额的万分之三作为违约金。如逾期

三个月仍未提交的，另两方有权解除合同。 

五、对外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目的：利用公司自身优势构筑合理的产业链，拓宽利润来源渠

道。 

 2、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从目前市场形势分析，房地产开发存在国家政策

变化和市场无序竞争风险。 

3、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目前，公司业务集中在建筑领域，工程施工收

入是实现公司收入的唯一来源。本次投资可以利用公司自身优势构筑合理的产业

链，拓宽利润来源渠道，降低经营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我们对本次外投资（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认为此次



投资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各出资

人均以现金方式进行出资，并据以确定所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交易公平合理，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意见：粤水电的监事姚欣明先生作为粤水电的关联自然人，是

汕头市潮阳区新明峰贸易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董事长，因此汕头市潮阳区新明

峰贸易有限公司是粤水电的关联法人。粤水电与汕头市潮阳区新明峰贸易有限公

司等三方共同出资设立“湖南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方式均为现金；

粤水电出资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70%，股东汕头市潮阳区新明峰贸易

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10%，出资折为注册资本的比例均为

1:1。该出资设立子公司的行为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粤水电股东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另外，该项出资设立子公司的行为将提交粤水电第二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及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如果获得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决策程序是合法有效的。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